主題：平凡中的神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講員：鄧瑞強

經文：約翰福音１２：１－１１
日期：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５日（崇基禮拜堂）

　　有一個年青人，很想學習靈修的事。於是，他拜一位大師為師。

　　大師告訴他，打理人的心靈，猶如打理一個花園。

　　如是，大師便吩咐這個弟子去打理一個花園。

　　這個弟子來到一個小庭園，看見當中有幾棵樹，風吹過時，落下幾片落葉。

　　於是，他拿起掃把，將地上的落葉掃得精光。還花了不少時間，將園子洗擦得一塵不染，一絲不苟。

　　花了很多時間打理這個園子之後，他請師父來，心想，師父一定對他的努力讚賞不已。

　　師父來到，看了一看，隨即拿著一手的落葉，隨意地散放在園中各處。

　　這個弟子很奇怪，望著師父。

　　師父對他說：一個自然的園子是什麼樣子的。你的努力弄得它不自然了。人的生命是什麼樣子的，我們不要用各種努力使得它遠離它真正的本性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和一個朋友吃飯，他帶著一個一歲多一點的小孩。小孩當然坐不定，他的手不斷去捉摸不同的東西，我的朋友卻不斷將小孩子的手強行移離他接觸的物件，並不斷告訴他，不許碰，不許摸。放小孩子在地上，卻不許他向左走，也不許他向右走。兩個小時多，我的朋友努力地將園子的落葉逐一清除掉。

　　現代人有理性的力量，有科技的力量，有資本巿場的力量，能夠將每個人的生命園子按既定的程序，打理得乾乾淨淨。但這樣，會失去什麼呢？

　　會失去人性，會失去對人的尊重，會失去對人的愛。不再能付出那種不合經濟效益的愛。

　　今日講道的經文是：約翰福音１２：１－１１。

12:1
逾越節前六日，耶穌來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。

12:2
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；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。

12:3
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，抹耶穌的腳，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，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。

12:4
有一個門徒，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，

12:5
說：「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？」

12:6
他說這話，並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帶著錢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

12:7
耶穌說：「由她吧！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

12:8
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」

12:9
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，就來了，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，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。

12:10
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；

12:11
因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，回去信了耶穌。
　　我們看看這個故事的框架。

　　12:1講到主耶穌叫拉撒路復活。

　　親人死去，愛人死去，好朋友死去，叫人傷心欲絕。竟能死而復活，人間有比這更叫人快樂的事嗎？

　　12:9-11卻講到有一群宗教及社會領袖，商議要殺害復活的拉撒路。這群領袖，反對耶穌，密謀殺害耶穌。這時，主耶穌叫死人復活，這是一件應該叫他們驚奇的事，一件應該使他們好好認識到底耶穌是誰的事，一件讓他們明白在哪裡可以找到生命的事。令人奇怪的，是他們不單沒有回頭，甚至打算連那叫他們反省的證據也毀滅掉。能有比這更不合理的事嗎？

　　你若要堅持己見，不看證據，甚至毀滅證據，你總是可以的。

　　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：一位太太搜尋丈夫的外衣，發現有一條長頭髮，於是找丈夫理論。這位太太大發雷霆，指著丈夫，說：你和別的女人在一起。丈夫不明所意，當面否認。太太說，你還抵賴，我找到你的外衣有長頭髮，若再有下次，我決不放過你。過幾天，太太又去搜丈夫的外衣，搜完後，又去找丈夫算賬。丈夫對太太說，你又找到長頭髮嗎？太太說，沒有。丈夫說，既然沒有，那有什麼問題呢？太太說：當然有問題啦，今次你竟和一個沒有頭髮的女子在一起。

　　你若要堅持己見，不看證據，你總是可以的。

　　這群祭司長對於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，有一種成見。若有一新證據出來挑戰他們的成見，則連這證據也毀滅掉。

　　復活的生命在他們眼前，但他們看不到，只想到毀滅生命。生與死、光明與黑暗，是約翰福音常用的對比。福音書在這裡顯出，人類最大的盲目，正在於用僵死的方式處理問題，卻漠視活生生的生命。他們在人生中有既定的追求，有種種計量，已想出達到目標的方法，但是，他們就是不肯面對復活的生命。

　　復活的生命引起他們的不安。他們以為，毀滅這復活的生命，才能在世上穩妥，才能安心。殊不知，真正令他們不安的，不是復活的生命，而是他們那種牢牢地以自己的想法抓住世界而抗拒復活生命的心。

　　復活是新的生命，若抗拒復活，人就只能停留在舊的生命中、舊的思想中、舊的心態中。這種生命，沒有新機。一切生命的新的可能性，只會被舊的心態毀滅掉。

　　生命的新機何在？

　　在以上的故事框架裡，福音裡記載一席充滿溫情的筵席。

　　這可能是慶祝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筵席。拉撒路的兩位姊姊是筵席的兩位主角。大姊馬大，一貫地扮演她的服侍角色，招呼周到。二姊馬利亞，一貫地以特別的方式，親近主耶穌。今次，馬利亞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來，抹耶穌的腳。福音書特別說，這是「真」的哪噠香膏，即顯示有人用假貨（好像香港有人用「假」的一千元一樣）。這瓶真的哪噠香膏極貴重，學者估計，約值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一年人工。若現在香港一個普通工人賺７千元一個月，那麼，這瓶香膏約等於現在的８萬多元，很貴。馬利亞將之抹在耶穌的腳上，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，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。我讀這段經文時，也彷彿嗅到這滿室的香氣！

　　你看見馬利亞這行動，你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？

　　有人用８萬多元的香水倒在你的腳上，你有何反應？

　　你可能不期然地想：「這不是浪費嗎？這值得嗎？」

　　這正是猶大的想法。我們很容易扮演猶大的角色。

　　猶大說：「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？」

　　這講法完全合乎常理。

　　馬利亞的舉動值得嗎？

　　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有兩個軍人是好朋友，一個叫「詹姆」，一個叫「比爾」。一次進攻敵人的行動失敗了，倉忙撒退，「比爾」回來了，卻發現「詹姆」沒有回來。他想：「詹姆」一定在雙方的戰壕中間受了倒下了。「比爾」向上級申請，要走出戰壕，去找「詹姆」。上級不批准。但「比爾」仍是走了出去。炮火在身邊飛過。「比爾」終於找到「詹姆」，「詹姆」還有一絲氣息。「比爾」將他抬回去。但最後，「詹姆」仍是去世了。長官大聲問「比爾」：你這樣做，值得嗎？「比爾」毫不猶疑地回答：長官，值得，我的朋友最後的說話使我認為值得，他見到我的時候說：我知道你會來！

　　猶大問：這不是浪費嗎？這值得嗎？

　　「比爾」回答：這是人間最重要的情，無價的，值得。

　　12:6說：「他說這話，並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帶著錢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」這段話可能是後來猶大出賣耶穌後，福音書作者不值猶大所為，以事後諸葛亮的觀點去理解當時猶大的說話。不過，這種描寫方式，卻使我們能夠跳出歷史的當下，從更深遠的歷史脈絡裡，看到一件事件深遠的意義。就是提醒我們：若果單從經濟效益去決定人的行為，則最終只會造成自利，而漠視他人。

　　在二戰時，德國納粹就是覺得猶太人是低下民族，不宜生存，故此要跟那些生命殘缺的老弱病人，一併毀滅。按經濟效益來說，推得極端一點，則任何不能自立、需要他人照顧、對社會再無貢獻的人，皆應毀滅。

　　猶大會問：用社會的資源，去養這樣的一個人終生，值得嗎？

　　香港有保護樹木的條例，如果你有一塊地，要蓋一層樓，若地中有一棵受保護的樹，你不能砍掉它，你要改動你的蓋樓圖則，要保留那樹。若果可砍掉它，則圖則會簡單得多，也省下金錢。要保留它，則會花費很多的錢。為何香港會有這種條例？這值得嗎？很明顯，這條例表明，為了保存生命，這些錢看來花得如何不經濟，仍是值得的。

　　祭司長們為了堅持既定的解決問題方案，要毀滅復活的生命。

　　猶大面對事情，就是一種經濟的思考方式，看看值不值？

　　問題是：有多少人，真的值得別人花那麼多時間去愛，花那麼多精力去幫助？

　　主耶穌說：「由她吧！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」（12:7-8）

　　「由她吧！」不要用「值不值」去質疑她。

　　窮人常有，社會的問題常有，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案去處理，但總不能缺少一項特質，就是：不計較地對人表達愛，視人性為無價寶。主耶穌說：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」，這說法將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愛，視為必需要把握的機會，機會一過，就永不復尋。失去了，將永遠失去。損失的，是無法再補償的損失。主耶穌說：「你們不常有我」。今日，我們不常有身邊的每一個人。

　　猶大的想法，是將問題看成是一個個案，並按經濟原則去處理。

　　主耶穌的想法，是將人看成活生生的人，失去這個人，就是失去一些永不能取代的價值。愛一個人，是不能按經濟原則去考慮的。

　　二十世紀有一個偉大的學者Martin Buber，他講過一件這樣的事。有一天，一個年青人來找他，說要和他討論一些人生的事情。Buber當時沒有空，很隨意地和他談了一會，便打發他走。誰知，這年青人過了不久便自殺了。Buber回想，原來這年輕人和他要談的事，是關乎他的生死大事。他錯失了一個關懷他的機會，並且，永遠錯失了。

　　面對馬利亞表達愛意的行動，主耶穌說：「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」

　　剛才我們講到，福音書的作者，以歷史的後果，去解讀猶大的話。如今，主耶穌不單以歷史的後果，去解讀馬利亞的行為，更將她的行為，提升到神聖歷史的維度。馬利亞的行動，在歷史上，也在神聖上，連繫著耶穌的死，也就參與了主耶穌的救贖事工。

　　愛的行動，不單有歷史上的意義，還有神聖的意義。

　　神聖的意義，不是由現世的效益去衡量的，而是在神的愛中被神擁抱的。

　　努力去愛的人，無論多平凡，已是聖人。這是平凡中的神聖。

　　馬利亞的香膏，令滿屋芬芳。

　　努力去愛的人，他生命的芬芳，瀰漫人間。

　　（但願榮耀歸給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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